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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单位整体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（一）的机构、人员情况
澧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是澧县林业局下属的二级独立核算单位，执行政府会计制度，属全额事业拨款单位。全额事业编制10人，现有在职人员15人，退休人员8人。
（2） 主要职责
本单位的职责是推广先进林业技术，开展林业技术培训；林业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；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。
（3） 部门财务情况
2021年共实行财政收入204.26万元，其中预算内拨款204.26万元，预算外拨款0万元，未纳入财政指标管理的其他收入 0万元。2021年实行各类支出204.26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04.26万元，无剩余资金结转到2022年。
（四）绩效目标
本部门的总目标是推广和应用先进林业生产技术；做好王家厂镇长乐村108亩林业示范基地的管护工作；做好澧水河畔压浸平台2公里苗木示范区的管护工作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  1、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2021年实现收、支总计171.55万元（含结转结余），分别比上年的收、支总计154.02万元（含结转结余）增加17.53万元，增加11.14%，主要原因是工资和绩效奖励增加。
运转经费34.35万元，其中经费拨款11.55万元、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.2万元，用上级补助收入弥补22.8万元，其中：办公费3.55万元、印刷费1.5万元、水费0.1万元、电费1.6万元、邮电费1.2万元、工会经费0.67万元、差旅费1.6万元、维修费1.74万元、会议费0.5万元、培训费0.98万元、公务接待费2万元、专用材料费12.8万元、党建经费1.12万元、另外其他支出1.2万元。
安排政府采购支出1万元。
2、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2021年共实行财政收入204.26万元，其中预算内拨款204.26万元，预算外拨款0万元，未纳入财政指标管理的其他收入 0万元。2021年实行各类支出204.26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04.26万元，无剩余资金结转到2022年。
3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
2021年单位“三公”经费总预算2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2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没有编制公务用车购置费。 “三公经费” 实际支出为1.3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无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      无。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1年共实行财政收入204.26万元，其中预算内拨款204.26万元，预算外拨款0万元，未纳入财政指标管理的其他收入 0万元。2021年实行各类支出204.26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04.26万元，无剩余资金结转到2022年。
2021年本部门的总目标是推广和应用先进林业生产技术；做好王家厂镇长乐村108亩林业示范基地的管护工作；做好澧水河畔压浸平台2公里苗木示范区的管护工作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基地管护工作不到位，主要原因是距离办公场所较远，需要人员进一步加强，待改进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进一步加强管护，基地实行专人专管。
9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单位严格按工作进度执行预算，按时发放工资、缴纳人员社会保障资金，严格及时支付相关费用。认真分析评价季度支出，并按评价结果调整支出进度，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。以节约为本，压缩公用经费支出，严格执行单位《勤俭节约管理制度》，特别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加强公务接待。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规定，控制接待费用。2021年本单位无超预算列支“三公”经费。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报告需要以下附件：
1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2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3．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（一个项目支出一张表）



